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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 111年度高級中等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訪視表 

(評分參考標準) 

自評面向一：組織與計畫執行(16 分) 

標準項目及評分說明 評分原則 
配

分 

得

分 

子標準 1-1： 

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組織健全、計畫周詳與落實執行(16 分) 

1.成立交通安全教育推動
組織 

□無 0 
□部分符合 1.0~1.9 

▓完全符合 2.0 

 
2 2 

2.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一
級主管及有關職務人員
為委員，組織健全 

□無 0 
□部分符合 1.0~1.9 

▓完全符合 2.0 

 
2 2 

3.聘請校外、社區或地區
交通單位關心或愛心人
士為委員或顧問 

□無 0 
□部分符合 1.0~1.9 

▓完全符合 2.0 

 
2 2 

4.學期初、學期末召開委
員會審查及檢討規劃交
通安全教育有關事宜 

□無 0 
▓定期開會 1.5~2.0 
□有紀錄 2.1~2.5 

□有具體辦理情形 2.6~3.0 

 

3 2 

5.對交通安全教育推動有
關事項召開一次以上全
校性會議 

□無 0 
▓定期開會 1.0~1.4 
□有紀錄 1.5~1.8 
□有具體辦理情形 1.9~2.0 

 

2 1.4 

6.交通安全教育工作規劃
詳盡可行，落實執行與
檢討，並有具體紀錄及
成果 

□無 0 
▓計畫具體詳實 1.5~2.0 
□確實執行有完整紀錄可查2.1~2.5 

□成果具體豐碩 2.6~3.0 

 

3 2 

7.能按年度計畫活動籌措
經費支應運用 

□無 0 
▓一般業務經費勻支 1.0~1.5 
□交通教育專屬經費 1.6~1.8 

□另有向外尋求補助 1.9~2.0 

 

2 1.5 

 

自評面向二：教學與輔導(66 分) 

標準項目及評分說明 評分原則 配分 得分 

子標準 2-1： 

交通安全教育資料蒐集與設計之具體作為(12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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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運用主管機關函送或自
行蒐集相關教材、教具
實施交通安全教育。 

(可至交通部168交通安全
入口網及本局e路平安網
站蒐集相關資料) 

□無 0 
□設櫃陳列保管 1.5~2.0 
■充分運用 2.1 ~3.0 

□自行蒐集、設計 3.1~4.0 

 

4 
3 

2.派員參加交通安全巡迴
教育種子教官培訓及全
國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
等相關活動(含本市辦理
之交通安全教育研習)，
並能在適當時機辦理推
廣宣教 

□無 0 
□參與交通安全教育相關研習課程1.0~1.5 
□透過訓導活動宣教 1.6~2.0 
□辦理交通安全專責課程 2.1 ~3.0 

▓融入一般學科 3.1~4.0 

 

4 

4 

3.能運用學校各種傳播媒
體或自製海報、印發交
通安全宣導資料 

□無 0 
□校園情境布置 2.5~3.0 
□活動宣傳 3.1~3.5 

▓融入一般學科 3.6~4.0 

 

4 4 

子標準 2-2： 

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教案設計與融入教學活動之具體作為(12 分) 

1.編撰交通安全教育教案
並呈現教學單元進度
表。 

  (請參附件 7) 

□無 0 
■編撰教學教案 0.5~1.0 
□編撰教學教案並訂有進度表 1.1~1.5 

□編撰教學教案、進度表並具特色 1.6~2.0 

 

2 1 

2.運用教育部安全教育課

程模組進行教學，並積極

自編合宜教案。(以交通

安全五守則為核心編撰教

案)(請參附件 7)  

□無0 

▓運用教育部安全教育課程模組進行教學

0.5-1.2 

□運用教育部安全教育課程模組進行教學，

並據此以學校的交通安全校本問題自行編

寫教案但量少1.3-1.6 

□運用教育部安全教育課程模組進行教學，

並據此以學校的交通安全校本問題自行編

寫教案且內容豐富1.7-2.0 

 

 

2 

1.2 

3.落實交通安全教育教
學，並有成效考核分析
與輔導紀錄。 

□無 0 
■有舉辦成效考核 0.5~1.0 
□成效考核有加以分析 1.1~1.5 
□成效考核結果分析後有實施相關輔導
1.6~2.0 

 

 
2 0.8 

4.各校80％以上教師參加
交通安全課程或研習(含
數位)，每學年4小時以
上。 

□無 0 
□各校20％-40％教師參加交通安全課程或研
習，每學年4小時以上0.1~0.5 
▓各校40％-60％教師參加交通安全課程或研
習，每學年4小時以上0.6~1.0 
□各校60％-80％教師參加交通安全課程或研
習，每學年4小時以上1.1~2.0 

3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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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各校80％以上教師參加交通安全課程或研
習，每學年4小時以上2.1~3.0 

5.各校80％以上學生已實
施交通安全課程 (含數
位 )，每學年 4小時以
上。 

□無 0 
□各校20％-40％學生參加交通安全課程或研
習，每學年4小時以上0.1~0.5 
□各校40％-60％學生參加交通安全課程或研
習，每學年4小時以上0.6~1.0 
□各校60％-80％學生參加交通安全課程或研
習，每學年4小時以上1.1~2.0 
■各校80％以上學生參加交通安全課程或研
習，每學年4小時以上2.1~3.0 

3 3 

子標準2-3： 

交通安全教育有關校園、社團、宣導教育活動之具體作為(12 分) 

1.輔導學生設立交通安全相
關社團，推廣校園交通
安全宣導活動及服務工
作 

□無 0 
□有社團 2.5~3.0 
▓協助上放學交管 3.1~3.5 

□其他具體服務活動 3.6~4.0 

 

4 3.5 

2.舉辦學生交通安全活動、
訓練、研習、比賽等 

(以交通安全五守則為核心
進行相關活動) 

□無 0 
▓靜態藝文活動 2.5~3.0 
□動態藝文活動 3.1 ~3.5 

□研習教育訓練 3.6-4.0 

 

4 3 

3.輔導學生社團，結合社
區並運用社區各種資源，
推展交通安全教育、宣
導工作 

□無 0 
□參與活動 2.5~3.0 
▓協助辦理 3.1 ~3.5 

□主辦活動 3.6-4.0 

 

4 3.1 

子標準2-4： 

校園周邊環境改善、學生交通事故預防處理與交通違規輔導具體措施(12 分) 

1.檢視學校附近交通安全
狀況，針對危險路段
(口)研訂改進措施 

□無 0 
□有檢討 2.5~3.0 
▓有對策 3.1~4.5 
□有改善與後續考核 4.6~6.0 

 

6 4.5 

2.對學生發生之事故及學
生違規事件加以整理、
分析，並研訂改進措施 

□無 0 
■有整理紀錄 2.5~3.0 
□有統計分析 3.1~4.5 
□有改善措施與考核 4.6~6.0 

 

6 3 

子標準2-5： 
校內環境交通安全規劃與上、放學交通安全維護具體措施(18 分) 

1.校區內停車設施規劃及
管理情形良好 

□無 0 
□具體規劃車位、車棚 2.0 
□明確導引 2.1~2.5 
▓其他特殊作法 2.6~3.0 

 

3 3 

2.校園內行人與車輛動線
規劃與管制狀況良好 

□無 0 
□具體規劃人車分道動線 2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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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請製作「人車分道示意
圖」如附件6) 

□明確導引 2.1~2.5 
■其他特殊作法 2.6~3.0 3 3 

3.上放學時段學校校門人
車出入動線規劃與管制
狀況良好 

□無 0 
□具體規劃人車分道動線 2.4 
□明確導引、與導護 2.5~3.5 
▓其他特殊作法 3.6~4.0 

 

4 4 

4.建立學生通學路隊組
織，規劃放學路隊與路
線，並統計學生通學類
型數據(如走路、家長汽
車接送、家長機車接
送、自行車、機車、校
車等) 

□無 0 
□有路隊組織、路線規劃及通學數據 2.4 
■落實執行 2.5~3.5 
□規劃完善且有創意 3.6~4.0 

 

4 

3.5 

5.家長接送區位置規劃得
宜，且有搭配相關工程
設施 

□無 0 
□僅規劃汽車或機車接送區 2.4 
□分別規劃汽車及機車接送區2.5~3.5 
▓具體規劃且設施完善 3.6~4.0 

 

4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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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自評面向三：創新措施與優良事蹟(18 分) 

標準項目及評分說明 評分原則 配

分 

得

分 

子標準 3-1： 

具體交通安全教育創新措施(12 分) 

1.舉辦全校性(師生全體)
交通安全具創意競賽或
宣導活動，有具體效果 

(以交通安全五守則為核心
進行相關活動) 

□無 0 
□有辦理(依數量給分)2.5~3.0 
▓自認有創意及效果 3.1 ~3.5 

□被校外認定有創意及效果3.6~4.0 

 

4 3.5 

2.校園內交通安全相關規
劃與設計具有創新或特
點值得表揚 

□無 0 
□有具體措施(依數量給分)2.5~3.0 
▓自認有創意及效果 3.1~3.5 

□被校外認定有創意及效果3.6~4.0 

 

4 3.5 

3.針對學校周遭交通環
境，研擬教育宣導之創
新做法 

□無 0 
▓有具體做法(依數量給分)2.5~3.0 
□自認有創意及效果 3.1~3.5 
□被校外認定有創意及效果3.6~4.0 

 

4 3 

子標準 3-2： 

交通安全教育特殊優良事蹟(6分) 

1.自製教學教具具有創意
者或能獲得各種社區資
源，而得以改進交通安
全教育策略，有創意及
成效 

□無 0 
▓有自製教具或爭取社區資源 1.5 
□自製教具且爭取社區資源1.6~2.5 

□成效良好 2.6~3.0 

 

3 1.5 

2.其他有特殊優良事蹟或具
體進步情形或道路交通
零事故者 

□有事故且無具體事蹟成果 0 
▓零事故但無具體事蹟成果 1.5 
□有事故但有具體事蹟成果1.6~2.5 
□零事故且有具體事蹟成果2.6~3.0 

 

3 1.5 

自評面向四：交通安全教育加分事項(5分) 

1.以SWOTS分析、PDCA模式
確實瞭解學校現況並有
檢核改善機制 

▓無 0 
□SWOTS分析、PDCA模式兩者有其一1.0 
□SWOTS分析、PDCA模式兩者皆有2.0 

2 0 

2.積極參與本市辦理之交
通安全教育活動，例如
學生通學交通安全維護
研習、機車安全防禦駕
駛課程等 

□無 0 
▓有參與1場 1.0 
□有參與2場活動以上 2.0 

2 1 

3.其他具學校本位交通安
全教育特色措施 

□無校本位特色 0 
▓有校本位特色 0~1.0 

1 1 

 


